
 

 

 

 

 

 

 

壹、 相關規定 

 

一、組織、編制及工作內容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組織圖 
103 年 12 月 30 日修正 
106 年 02 月 15 日修正 
110 年 02 月 20 日修正 
112 年 04 月 20 日修正 
114 年 11 月 10 日修正 

  

主計機構 人事機構 

主任 

秘書 

養護科 少年教養

科 

行政室 

掌理社會工作

計畫、活動方

案規劃、收容

案件審核、個

案資料、戶籍

登記通報、慰

訪、福利服

務、在職研習

及其他有關社

會工作事

項，，督導日

照中心業務。 

掌理服務對象

生活照顧、輔

導、考核、偶

發事件、資料

管理、康樂活

動、醫療保

健、護理紀

錄、衛生教

育、感染控

制、膳食衛生

指導及其他有

關養護事項。 

掌理服務對象

工作計畫、團

體生活輔導、

文康活動、教

養、生活管

理、考核獎

懲、升學就業

輔導、評鑑資

料統計及其他

有關少年教養

事項。 

掌理研考、法

制、公關、總

務、出納、文

書、印信典

守、庶務、財

務保管及不屬

其他科事項。 

依法辦理人事

管理事項。 

依法辦理歲

計、會計及統

計事項。 

科長 1人 

約用人員 4人 

（社工員 1

人、照顧服務

員 3人） 

科長 1人 

輔導員 1人 
護理師 3人 
約用人員34人 
（社工 1人、
護理人員 13
人、照顧服務
員 24人） 

科長 1人 
輔導員 3人 
助理員 1人 
約用人員8人 
（社工 1人、
生活輔導員 6
人、心理輔導
員 1人） 

室主任（秘書
兼任） 
科員 1人 
辦事員 1人 
技工 1人 
工友 1人 
駕駛 1人 
承攬人員(資安
1 人、廚司 2
人、駕駛 2人 
、清潔 9 人) 

主計員 1人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編制表     109 年 08 月 31 日修正 

 

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額 備    考 

主任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一  

科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室主任   （一） 由秘書兼任。 

社會工作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輔導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四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護理師 

師級(或士 

（生）級) 
 三 

一、如置護理師列師

（三） 

級。 

二、護士員額上限為一

人。 

護士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二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人事管理員 委任至薦任 
第五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主計員 委任至薦任 
第五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合計 
二十 

（一） 
 

 

  



  



衛生福利部老人身心障礙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組織準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03 月 15 日 

第 1條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老人、身心障礙、兒童及少年

收容教養業務及依法執行相關福利事項，特設各老人、身心障礙、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以下簡稱社政機構），為四級機構，並受本部

指揮監督。 

第 2條  各社政機構依其業務性質、適用法規及服務對象，分為老人之家及

老人養護中心、教養院、兒童之家及少年之家三類，分別掌理下列

一款或數款事項： 

一、能自理生活與不能自理生活老人安置、生活照顧、醫護及復健

服務。 

二、年滿十八歲以上中度、重度、極重度智能障礙者或以智能障礙為

主之多重障礙者安置及教養服務。 

三、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無依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服務。 

四、經法院裁定交付委託或交付主管機關或經主管機關委託安置兒童

及少年保護、教養、輔導及特殊教育服務。 

五、無家可歸遊民收容、生活照顧、醫護及復健服務。 

六、其他有關老人、身心障礙、兒童、少年及遊民服務事項。  

第 3條  各老人之家、老人養護中心、兒童之家及少年之家均置主任一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 

        各教養院置院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 

第 4條  各社政機構置秘書，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第 5條  各社政機構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6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施行。 

本準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衛生福利部老人身心障礙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辦事細則 

發布日期：民國 102 年 07 月 21 日 

第 1條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處理所屬各老人、身心障礙、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以下簡稱社政機構）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特訂

定本細則。 

第 2條  各社政機構主任或院長綜理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第 3條  各社政機構秘書權責如下： 

一、工作計畫之擬編。 

二、文稿之綜核及代判。 

三、各單位業務之協調。 

四、行政事務之管理。 

五、會議之籌備、出席或主持。 

六、其他交辦事項。 

第 4條  各社政機構得設之科、室，如附表。 

第 5條  社會工作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社會工作計畫與相關活動方案之規劃及執行。 

二、收容案件之訪視、家庭調查、審核與個案基本資料之建立、戶 

籍登記遷移及異動通報。 

三、服務對象入(退)院、死亡喪葬事宜與離(退)院之就學就業等生

涯轉銜、推介就業服務、追蹤、訪視及輔導。 

四、服務對象社會工作個別化服務之提供(包含服務對象諮詢輔導、

家庭支持、生涯規劃、職能發展、社會生活指導及特殊個案輔

導)。 

五、服務對象權益之促進。 

六、社會各界與相關社團之慰問、參訪等各項活動之聯繫及接待。 

七、社會福利諮詢服務、志願服務之推展與社會資源之開發、結合

及運用轉介。 

八、輔導工作人員在職研習方案之策劃與執行及社會工作之研究。 

九、合作式中途學校之綜合業務。 

十、其他有關社會工作事項。 

第 6條  養護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服務對象日常生活之照顧、輔導、考核及偶發事件之處理。 

二、服務對象資料之管理及登記。 

三、服務對象環境整潔美化及康樂活動之倡導。 

四、服務對象生活護理及養護老人臨床治療之護理。 



五、服務對象醫療保健及一般藥品之調劑、配方、製劑與調製機器、

器具之保管、維護及藥品之領用、收發、保管。 

六、服務對象護理紀錄與衛生教育及感染控制。 

七、執行醫囑與醫療器材、敷料之消毒、供應及保管。 

八、膳食之營養調配、設計、烹調及膳食衛生指導事項。 

九、其他有關養護事項。 

第 7條   安老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安養服務對象日常生活之照顧、輔導、考核及偶發事件之處理。 

二、安養服務對象資料之管理及登記。 

三、安養服務對象環境整潔美化及康樂活動之倡導。 

四、安養服務對象知識之傳授。 

五、其他有關安養事項。 

第 8條   遊民收容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服務對象日常生活之照顧、輔導與考核及偶發事件之處理。 

二、服務對象資料之管理及登記。 

三、服務對象環境整潔與美化及康樂活動之倡導。 

四、服務對象知識之傳授。 

五、其他有關遊民收容事項。 

第 9條   少年教養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服務對象教養工作計畫及工作報告之編擬。 

二、服務對象團體生活輔導規章之擬訂與文康休閒活動之策劃及執

行。 

三、服務對象之收容教養及生活管理。 

四、服務對象生活教育之推行、考核獎懲與院生個案動態登錄、蒐集

及管理。 

五、服務對象各項生活必需品之供應、領發與膳食監督及改善。 

六、服務對象收容業務與升學及就業輔導。 

七、服務對象家庭與就讀學校之連繫及院生志願服務。 

八、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評鑑與資料統計及編報。 

九、其他有關少年教養事項。 

第 10條  護理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服務對象日常生活之照顧、輔導及偶發事件之處理。 

二、護理學術研討資料與工作分配之紀錄及管理。 

三、衛生教育感染控制之推行、衛生教育訓練資料之收集及工作檢

討。 

四、護理行政業務及醫事人員執業登記之辦理。 

五、護理衛生器材之驗收、發放登記、保管及表報。 



六、服務對象生活護理、老人房舍整潔之維護、協助醫護、復健及病

歷資料建立。 

七、其他有關護理事項。 

第 11條  保健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服務對象營養保健、復健、藥事服務、臨床業務處理及研究。 

二、與醫療院所各項醫護合作計畫之規劃、執行及聯繫協調。 

三、服務對象之預防接種、衛生教育及各項健康檢查及檢驗。 

四、服務對象膳食營養之調配設計、採辦、品質監驗及飲食指導。 

五、服務對象之復健醫療、健康服務及其家屬之衛教指導。 

六、服務對象之藥物使用評估、藥物諮詢衛教。 

七、醫護行政業務之辦理及協處。 

八、其他有關保健事項。 

第 12條  教保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教保工作計畫之擬訂及規劃。 

二、服務對象年度個別化教養服務計畫之研訂及執行。 

三、服務對象生活照顧、教育訓練、技藝陶冶及休閒娛樂。 

四、服務對象親職教育、家庭訪視、戶外教學及社區融合。 

五、教保人員在職訓練、機構及大專院校至院交流學習、實習。 

六、教保業務之研究發展及考核。 

七、其他有關教保事項。 

第 13條  輔導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輔導工作計畫之規劃及執行。 

二、服務對象生活照顧與休閒娛樂及輔導。 

三、心理輔導及諮商。 

四、服務對象財務管理輔導。 

五、服務對象健康管理。 

六、服務對象家庭聯繫及親職教育。 

七、其他有關輔導事項。 

第 14條  保育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保育及衛生保健工作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二、服務對象生活照顧、安全防護與福利措施計畫之執行及文康休

閒、才藝等活動之規劃輔導。 

三、服務對象學業成績、行為表現查考與情緒輔導及生活紀錄及個案

輔導紀錄。 

四、服務對象疾病檢傷、意外傷害緊急處理、院外就醫及健康資訊之

管理。 

五、傳染病防疫、家童預防接種、衛生教育與健康檢查、環境衛生、



飲食衛生之督導及飲用水檢驗。 

六、服務對象心智發展評估及早期療育。 

七、藥品、醫療器材之請購保管。 

八、保育及護理人員在職訓練。 

九、附設幼兒園業務之推行及督導。 

十、其他有關保育事項。 

第 15條  行政室掌理事項如下：  

一、研考、法制及公關。 

二、總務、出納、文書、印信典守、庶務及財產保管。 

三、不屬其他各科事項。 

第 16條  人事管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17條  主計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18條  各社政機構處理業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依分層負責明細表逐級

授權決定。 

第 19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施行。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工作執掌分配表 

106 年 02 月 09 日核定 
107 年 03 月 19 日修定 
110 年 02 月 20 日核定 
112 年 04 月 21 日核定 
114 年 11 月 10 日修定 

單  位 職  稱 工 作 執 掌 

主任室 主任 

一、綜理本家業務。 
二、督導所屬人員辦理社會調查、急難救助、低收入戶家庭訪問及個案工作，老人
及少年之收容救濟等福利工作。 
三、其他交辦事項。 

秘書室 秘書 

一、工作計畫之擬編。 
二、文稿之綜核及代判。 
三、各單位業務之協調。 
四、行政事務之管理。 
五、會議之籌備、出席或主持。 
六、其他交辦事項。 

社會工作

科 

科長 

一、督導所屬人員辦理院民（生）安置、個案資料建立與管理、核心人專業訓練、
志願服務業務推動及管理、外界慰訪協調與聯繫、急難救助申請、受理、調查、審
核、社政服務等社會福利服務工作。 
二、綜理科務及文稿初核。 
三、工作計畫之擬訂與執行。 
四、其他交辦事項。 

社會工作員 

一、辦理院民（生）安置之申請、受理、調查、審核、通知事宜。 
二、院民（生）個案資料建立與管理事宜。 
三、辦理核心人力專業訓練事宜。 
四、志願服務業務推動及管理。 
五、外界慰訪協調與聯繫事項。 
六、辦理急難救助申請、受理、調查、審核事宜。 
七、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助理員 

一、辦理院民（生）安置之申請、受理、調查、審核、通知事宜。 
二、院民（生）個案資料建立與管理事宜。 
三、辦理核心人力專業訓練事宜。 
四、志願服務業務推動及管理。 
五、外界慰訪協調與聯繫事項。 
六、辦理急難救助申請、受理、調查、審核事宜。 
七、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社工人員 

(日照) 

一、協助日照中心各項事務之協調與聯繫。 
二、協助日照中心個案訪視及與簽約作業。 
三、辦理日照中心活動及資料紀錄。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養護科 

科長 

一、督導及指派所屬人員辦理院民收容、個案紀錄及生活管理等工作。 
二、綜理科務及初核文稿。 
三、工作計畫之擬訂與執行。 
四、其他交辦事項。 

社會工作員 

一、院民生活照顧、輔導、紀錄登載與保管、親屬聯繫等。 
二、辦理社工外督、院民大會、院民看護、照服員管理、役男管理等。 
三、處理院民糾紛相關之業務。 
四、年度服務方案及各項活動之規畫執行。 
五、環境區域佈置、管理及督導。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輔導員 

一、院民日常生活照顧計畫擬定與執行、問題處理、活動辦理及個案管理。 
二、院民家屬聯繫、院民亡故喪葬處理事宜。 
三、院民生活環境布置、養護科財產及物品之保管。 
四、照服員工作事項之督導、管理。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社工人員 

一、役男服勤管理。 
二、院民個案管理及輔導、照顧服務計畫擬定、執行與紀錄。 
三、年度院民活動計畫規劃與執行。 
四、一般文書行政業務。 
五、其他與院民相關事項。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護理師 

一、品質指標監測及執行。 
二、執行各項護理技術(包含換藥、包藥、給藥、抽血、蒸汽吸入等)。 
三、執行各項醫療設備整理、維修及管理。 
四、院內各項感染管控監測及執行。 
五、 辦理外督及衛教活動、成果及統計分析 
六、 配合膳委會進行採購、簽呈、憑證核銷等。 



七、 辦理營養評估，包含營養師合約簽訂、諮詢及追蹤等。 
八、 辦理藥師評估，包含藥師合約簽訂、諮詢及追蹤等。 
九、 辦理合約醫院簽訂。 
十、 依照營養評估進行管灌院民營養品購置及核銷等。 
十一、照服員內部督核-季考核及成果統計及照服員外督之成果提報。 
十二、護理人員內部技術督核。 
十三、護理人員工作手冊、感控手冊、飲食手冊等修訂及更新。 
十四、辦理員工及院民健康檢查及追蹤(含資料分析等)。 
十五、院民(生)就醫(門診及急診)安排及聯繫等。 
十六、院民(生)健保不能給付之醫療費用申請收據黏貼及申請。 
十七、執行員工及院民流感疫苗接種計畫，包含造冊、聯繫及安排接種等。 
十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養護科 

照顧服務員 

一、安養院民生活照顧： 
（一)院舍環境整理。 
（二)寢室內務、衛浴之整理。 
（三)院民 3 餐配菜、餐具清洗。 
（四)代購院民用品。 
（五)護送病患至醫院門診。 
二、養護院民生活照護： 
（一)寢室之清潔與維護。 
（二)床鋪整理。 
（三)協助餵食、盥洗、沐浴、更衣、翻身。 
（四)餵食及大小便處理、更換紙尿褲。 
（五)修剪手足指甲、清洗用品、協助洗頭、理髮、刮鬍鬚等。 
（六)協助健身運動、以輪椅推送院民戶外散步。 
（七)護送病患至醫院門診。 
三、失智專區院民生活照護： 
(一)院舍環境整理。 
(二)寢室內務之清潔與維護。 
(三)院民 3 餐配菜、餵食、餐具清洗。 
(四)協助盥洗、沐浴、更衣，及更換衣物之清洗。 
(五)修剪手足指甲、清洗用品、協助洗頭、刮鬍鬚、大小便處理、更換紙尿褲等。 
(六)護送病患至醫院門診、重病住院看護。 
(七)代購院民用品。 
(八)協助健身運動、戶外散步。 
四、院民重病住院看護。 
五、院民更換衣物之清洗。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藥師(兼任) 進行院民用藥評估 

營養師(兼

任) 
進行院民營養評估 

少年教養

科 

科長 

一、督導及指派所屬人員辦理收容院生之個案工作、個案紀錄及生活管理等工作。 
二、綜理科務及初核文稿。 
三、工作計畫之擬訂與執行。 
四、其他交辦事項。 

輔導員 

一、參與院生生活照顧、輪班及各項生活技能訓練之督導。 
二、個案輔導、記錄登載與保管。 
三、服務個案就讀學校、原生家庭及外部資源之連繫、溝通與協調， 
四、協助個案適應機構及學校生活。 
五、家庭活動之規劃執行。 
六、才藝與專長培育計畫。 
七、日常危機事件處理。 
八、與院生相關之行政文書業務。 
九、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助理員 

一、參與院生生活照顧、輪班及各項生活技能訓練之督導。 
二、個案輔導、記錄登載與保管。 
三、服務個案就讀學校、原生家庭及外部資源之連繫、溝通與協調， 
四、協助個案適應機構及學校生活。 
五、家庭活動之規劃執行。 
六、才藝與專長培育計畫。 
七、日常危機事件處理。 
八、與院生相關之行政文書業務。 
九、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社工人員 

一、個案輔導、團體帶領及社區資源整合連結服務。 
二、撰寫方案計畫與執行成果報告。 
三、評估服務個案需求擬定處遇計畫，協助解決問題與困難。 
四、福利服務資源之發掘、組織、運用及服務網之建構、運作。 
五、服務個案自立生活訓練與督導。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生活輔導員 

一、參與院生生活照顧、輪班及各項生活技能訓練之督導。 
二、個案輔導、記錄登載與保管。 
三、服務個案就讀學校、原生家庭及外部資源之連繫、溝通與協調， 
四、協助個案適應機構及學校生活。 
五、家庭活動之規劃執行。 
六、才藝與專長培育計畫。 
七、日常危機事件處理。 
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心理輔導員 

一、特殊個案心理諮商輔導。 
二、院生職業性向探索與生涯輔導。 
三、成長團體之規劃與執行。 
四、個案與家庭關係復原輔導工作。 
五、個案入家、適應、離家階段身心評估與輔導。 
六、外聘諮商資源之連結與運用。 
七、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行政室 

室主任 

(秘書兼任) 

一、督導及協調指派所屬人員辦理收發文、綜合業務、檔案、印信、出納、財物、
物品採購、車輛、辦公室、駕駛、技工、工友、營繕工程等事務管理。 

二、綜理室務及初核文稿。 
三、行政工作計畫之擬訂與執行。 
四、其他交辦事項。 

科員 

一、招標文件之研擬及上網公告作業。 
二、開標、決標、訂約、履約管理及驗收事項。 
三、一般物品、財產之購置及撥入保管人員。 
四、依預算辦理各項採購及黏貼憑證送核。 
五、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作業。 
六、機關綠色採購成果之填報。 
七、機關優先採購成果之填報。 
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辦事員 

一、簽支庫款與保管及記帳。 
二、財產管理事項。 
三、發放員工薪津事項。 
四、扣繳員工薪津代扣款。 
五、事務零用金管理事項。 
六、辦理家務會議事宜。 
七、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工友 

一、 辦公場所環境清潔。 
二、院區花木照護及割草。 
三、消防設備及公共安全檢查巡視。 
四、印刷裝訂。 
五、會場佈置。 
六、公文會送。 
七、垃圾分類及清理。 
八、書報整理。 
九、其他臨時交待事項。 

駕駛 

一、車輛駕駛。 
二、車輛維護及清潔。 
三、車輛行車紀錄、月報文件資料填製。 
四、環境清潔。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技工 

(廚司) 

一、菜單配菜、食材整理控管、三餐點心煮食及便當分送、分菜。 
二、膳食、菜單相關資料填製。 
三、三餐食品檢體之留存備查、檢體冰箱溫度檢查、清洗。 
四、廚房環境衛生清潔、維護管理、紀錄及消毒。 
  (含廚具設備、餐車、餐具、地板、污水槽、水溝、垃圾、廚餘)  
五、廚房設備、鍋爐設備、水電、瓦斯、門窗安全檢查及維護管理及紀錄。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資安 一、協助資安 C 級機關辦理相關事項。 
二、資訊設備維護聯繫事項。 

主計機構 主計員 

一、綜理本家會計（統計）業務。 
二、預（概）算、決算之編審。 
三、追加減預算及變更流用之編審。 
四、收支憑證之審核。 
五、其他交辦事項。 

人事機構 人事管理員 

一、辦理組織編制、職員任免遷調、退休、撫卹等事項。 
二、辦理職員平時考核獎懲、訓練、進修、考績等事項。 
三、辦理各項待遇、生活津貼、公保、全民健保等事項。 
四、辦理差假勤惰、值勤、文康活動、人事報表等事項。 
五、其他交辦事項。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少教科院生生活作息時間規範暨工作人員職掌一覽表                         

 109年 2月家務會議修訂 
時 間 活 動

事 項 
職 掌 與 工 作 備 註 

0 6 : 3 0 ~ 0 7 : 0 0 起 床
盥 洗 
整 理
環 境 

一、值班人員督導院生起床盥洗。 

二、院生自主整理個人內務環境，值班人員從旁督

促。 

三、值班人員協助生活不能自理之院生盥洗及整理內

務。 

※值班人員應確實紀錄

生活日誌簿、勤務交接

簿、膳食日誌簿等.. 

0 7 : 0 0 早 餐
時 間 

一、在家院生至餐廳用餐。 

二、值班人員清點院生人數，發放早餐。 

三、值班人員協助生活不能自理之院生用餐。 

四、院生於用餐完畢時應將垃圾及賸餘菜餚置於指定

處所；負責打掃餐廳及洗碗間院生，於餐後確實

整理。 

※早餐可攜帶至校食用，

但不得在專車上用餐。 

0 7 : 1 5 ~ 0 7 : 2 5 集 合
上 學 

一、院生於離開寢室時，各種物品應歸位，並關閉各

種電源。 

二、值班人員清點院生人數、整隊上專車。 

三、幼生及身心障礙之院生搭乘校方專車上學或由輔

導人員載送到校。 

※院生上專車不可佔用

座位 

0 7 : 2 5 - 0 8 : 0 0 環 境
檢 查 

一、值班人員巡視各寢室內務及環境區域並作紀錄。 

二、就院生上學情形進行勤務交班。 

 

0 8 : 0 0 - 1 6 : 3 0 上 學
時 間 

一、上班時間值班輔導人員負責與本家各科室業務連

繫及處理。 

二、值班人員負責與學校及院生家長連繫有關事項，   

並處理中途返回本家院生事件。 

三、值班人員負責院生就醫聯繫、陪診事宜。院生就 

醫如需陪診、照護，甲班時段由照服員負責（照

服員休假，由當班生輔員遞補），乙、丙班時段

由當班生輔員負責，直到家屬到場或申請看護為

止。 

四、照服員清理生活不能自理之院生寢室、洗滌衣

物；並依工作分配完成相關事項。 

五、國小低年級院生放學返回本家時，值班人員負責

課業及生活輔導。 

※院生除病假外，擬向學

校（本家）請假者，應由

家長與本家連繫，並向學

校完成請假手續。 

※院生於上學期間因生

病向學校請假者，應於就

醫後立即返回本家，不得

在外逗留。 

 

1 6 : 3 0 ~ 1 8 : 0 0 放 學 一、值班人員瞭解院生放學返回本家情形。 

二、國中、小院生應於放學後返回本家；高中職院生

除課業輔導或其他因素經請假者，最遲應搭乘專

車於 18：00前回到本家。 

三、院生無法依規定回到本家需來電請假；19：30

前   返回本家者，由院生本人來電請假；如逾

時返家時間超過 19：30，需請家長來電請假

（外宿亦同），請假時間如無特殊情形不得超過

21：30 

※放學後至晚餐前為球

類等各項運動時間。 

 

1 8 : 0 0 ~ 1 8 : 3 0 晚 餐 一、值班人員清點院生人數，瞭解院生放學回本家情

形，並督導分發餐食及用餐。 

二、值班人員協助生活不能自理之院生用餐。 

三、值班人員督導值日院生打掃餐廳、洗碗間，清洗

※院生不能將餐盒攜離

餐廳食用 



餐食容器。 
1 8 : 3 0 ~ 1 9 : 3 0 洗 澡

及 
自 由
活 動 

一 、 院 生 盥 洗 時 間 ， 並 督 促 節 約 用 水 。 

二、值班人員協助生活不能自理之院生，沐浴、更

衣、清洗衣物。 

三、院生於本家院區內活動。 

 

2 1 : 3 0 ~ 晚 點
名 

值班輔導人員集合全體院生於餐廳點名，宣佈重要事

項 。 

 

2 1 : 3 0 ~ 2 2 : 3 0 自 由
活 動 

一、 院生於家內活動，並準備就寢。 

尚 未 盥 洗 院 生 於 本 時 段 完 成 盥 洗 。 

 

2 2 : 3 0 ~ 就 寢 一、全體院生熄燈就寢。 

二、院生自治幹部協助督導各寢室熄燈就寢、關閉門

窗、清點人數。 

三、值班人員管制院舍門戶，不定時走動巡視各處，

督促院生就寢。 

四、夜讀院生可善用教室、圖書室溫習課業，最晚至

2 4 ： 0 0 。 

 

  



衛生福利部老人之家少教科院生非上學日（例假日、寒暑假）生活作息暨工作人員 
職掌一覽表 

 98 年 5 月 7 日家務會議通過                                   

107 年 5 月 15 日家務會議修正通 

時間 事項 作息內容 備註 

0730~0800 起床盥洗 一、院生起床、盥洗，並將個人內務整理

妥當。 

二、值班輔導員督導院生起床、盥洗及整

理個人內務。 

三、值班輔導員協助生活不能自理之院生

盥洗及整理內務。 

外出院生，應向值班輔導員報

備、登 

載外出記錄簿，並於當日 2130

晚點名前返回本家。 

0800~0830 早餐 一、在家院生準時於餐廳集合參加早點名

及用餐。 

二、值班輔導員清查人數，督導分配早餐

及用餐。 

三、值班輔導員協助生活不能自理之院生

用餐。 

四、院生於用餐完畢時應將垃圾及賸餘菜

餚置於指定處所並於餐後整理餐廳。 

 

0830~0900 環境整理 一、在家院生應依分配整理之區域，確實

作好環境清潔工作。 

二、值班輔導員督導、協助各寢室及環境

區域整理。 

 

0900~1130 知性時間 一、 開放圖書室，鼓勵院生多閱讀書報雜

誌，增進新知。 

二、 播放優良影片供院生觀賞。 

三、督導院生書寫寒暑假作業。 

實施內容每年度個別規劃，於

寒、暑假前一個月擬定計畫陳核

後實施。 

1130~1200 午餐 一、值班輔導員清點人數，並督導分發餐

盒及用餐。 

二、值班輔導員協助生活不能自理之院生

用餐。 

三、值班輔導員督導院生處理菜餚、垃圾

及清理餐廳。 

 

1200~1400 午休 休息片刻，活力充沛。  

1400~1730 動一動 一、開放電腦教室 

二、規劃戶外休閒娛樂活動 

三、社會服務 

1.實施內容每年度個別規劃，於

寒、暑假前一個月擬定計畫陳

核後實施。 

2.天候不佳時，輔導員可自行調

整合適之活動項目。 

1730~1800 晚餐 一、值班輔導員清點人數，並督導分發餐

盒及用餐。 

二、值班輔導員協助生活不能自理之院生

用餐。 

三、值班輔導員督導院生處理菜餚、垃圾

及清理餐廳。 

 

1800~1930 星空漫談 趁著夜幕低垂，值班輔導員陪同院生於院

區內或鄰近散步、談心， 

協助院生舒解壓力、增進雙向溝通、培養

天候不佳時，輔導員可自行調整

合適之活動項目。 



良好互動關係。 

1930-2030 室內、外 

運動休閒 

活動 

一、 鼓勵院生走出戶外，從事正當運動休

閒活動，鍛鍊強健體魄。 

二、 充份使用文康室之運動、健身器材。 

2030-2130 沐浴 一、值班輔導員督導院生洗澡情形，並督

促節約用水。 

二、值班輔導員協助生活不能自理之院

生，沐浴、更衣、清洗衣物。 

 

2130 晚點名 值班輔導員集合全體院生於餐廳點名，並

宣佈有關事項。 

 

2130-2230 休閒娛樂 開放各項休閒娛樂設施供院生使用，含： 

一、 電視觀賞。 

二、 卡拉 ok歡唱。 

三、 桌球、撞球、健身器材等設施。 

 

2230~ 晚安曲﹏ 

進入夢鄉 

一、全體院生應於就寢前完成盥洗、清洗

衣物等各項活動，準時熄燈就寢。 

二、值班輔導員管制門戶、清查人數、督

導就寢情形，並不定時巡視寢區，維護院

舍與人員之安全。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照顧服務員」工作
要點 

(103.5.8版) 
一、資格條件：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 

（二）照顧服務員丙級證照。 

（三）護理科系畢業證書。 

二、繳交健康檢查表： 

臨時人員到職日，需檢附公立醫院體檢證明無傳染性疾病【含血液

（CBC）、生化常規檢查、尿液常規檢查、胸部 X光檢驗、B型肝炎、糞

便檢驗（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未符合者，得取消進用

資格。 

三、工作範圍： 

（一）健康院民生活照顧： 

1.院舍環境整理。 

2.寢室內務、衛浴之整理。 

3.院民 3餐配菜、餐具清洗。 

4.代購院民用品。 

5.護送病患至醫院門診。 

（二）養護院民生活照護： 

1.寢室之清潔與維護。 

2.床鋪整理。 

3.協助餵食、盥洗、沐浴、更衣、翻身。 

4.餵食及大小便處理、更換紙尿褲。 

5.修剪指手、清洗用品、協助洗頭、理髮、刮鬍鬚等。 

6.協助健身運動、以輪椅推送院民戶外散步。 

7.護送病患至醫院門診。 

  （三）院民重病住院看護。 

 （四）院民更換衣物之清洗。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四、工作班制： 

   每日工作 8小時（24小時 3班制）。  

五、受僱人員應恪守機關訂定之「臨時人員管理要點」規定， 

並接受機關之指揮監督管理及相關技能訓練。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正。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護理人員」工作

要點 
(102.10.28版) 

一、資格條件：  

 （一）領有本國護士或護理師證書、執照者。 

 （二）檢附公立醫院體檢證明無傳染性疾病【含血液（CBC）、生化常規檢

查、尿液常規檢查、胸部 X光檢驗、B型肝炎、糞便檢驗（阿米巴

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未符合者，得取消進用資格。 

（以上檢查應於到職日前完成）。 

 （三）3年內無違規記錄（俟錄取後，需檢附縣（市）政府衛生局證明文

件，未符合者，得取消資格）。 

（四）熟悉 word 使用。 

二、工作內容： 

（一）護理工作及衛生行政工作。 

（二）院民（生）衛生保健及衛教宣導。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三、上班情形： 

   （一）每月上班 22日，每日以 8小時為限，必要時得配合業務需求調整

上班時段。 

   （二）需三班輪值。 

   （三）因事病假不能上班，應依規定調整上班或請假，不得無故曠職。 

四、上班地點：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 

五、受僱人員應恪守機關訂定之「臨時人員管理要點」規定，並接受機關之

指揮監督管理及相關技能訓練。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正。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社工人員」工作
要點 

(102.10.28版) 
一、 資格條件：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 

（二）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所、組畢業或取得

其輔系證書者。 

（三）高等考試、乙等特種考試、薦任職升等考試社會行政職系及格，

並修畢社會工作核心課程者。 

※檢附公立醫院體檢證明無傳染性疾病【含血液常規及生化檢

查、尿液檢查、胸部 X光檢驗、B型肝炎、糞便檢驗（阿米巴痢

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未符合者，得取消進用資格。（以

上檢查應於到職日前完成）。 

二、工作內容： 

    （一）參與院民（生）生活照顧、行為輔導、活動辦理、心理諮商等工

作。 

    （二）協助處理一切與院民（生）相關之業務。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三、上班情形： 

    （一）每月上班 22日，每日以 8小時為限，必要時得配合業務需求調整

上班時段。 

    （二）因事病假不能上班，應依規定調整上班或請假，不得無故曠職。 

四、上班地點：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 

五、受僱人員應恪守機關訂定之「臨時人員管理要點」規定，並接受機關之

指揮監督管理及相關技能訓練。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正。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生活輔導員」工作要點 
 
壹、資格條件：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家政、護理、兒童及少年福利、社會工作、心理、輔

導、教育、犯罪防治、社會福利、性別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

程、科畢業者。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取得下列結業證書之一者： 

（一）各類教師教育學程。 

（二）前款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之輔系或學分學程。 

（三）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 

三、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擔任助理生活輔導人員三年以上者。 

四、普通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社會工

作職系及格，或具社會行政、社會工作職系合格實授委任第三職等以

上任用資格者。 

貳、繳交健康檢查表： 

    臨時人員到職日，需檢附公立醫院體檢證明無傳染性疾病【含血液

（CBC）、生化常規檢查、尿液常規檢查、胸部 X光檢驗、B型肝炎、糞便

檢驗（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未符合者，得取消進用資

格。 

參、工作內容： 

一、參與院生生活輔導輪班及各項生活訓練之督導。 

二、負責個案輔導、紀錄登載與保管。 

三、協助年度服務方案及各項活動之執行。 

四、與責任區院生就讀學校、家庭及外部資源之連繫、溝通與協調。 

五、其他與院生相關之臨時交辦事宜。 

肆、上班情形： 

    一、每月上班 22日，每日以 8小時為限，需配合院生生活作 

息，採行三班制輪班，必要時得配合業務需求調整上班 

時段。 

    二、因事病假不能上班，應依規定調整上班或請假，不得無 

故曠職。 

伍、上班地點：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 

陸、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事項，得另行補充修正。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心理輔導員」工作要點 
 
壹、資格條件：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心理、輔導、諮商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畢

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者。 

二、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兒童及少年福利、社會福利、教育、性別相

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並取得下列結業證書之一者： 

（一）前款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之輔系或學分學程。 

（二）心理輔導人員專業訓練。 

貳、繳交健康檢查表： 

    臨時人員到職日，需檢附公立醫院體檢證明無傳染性疾病【含血液

（CBC）、生化常規檢查、尿液常規檢查、胸部 X光檢驗、B型肝炎、糞便

檢驗（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未符合者，得取消進用資

格。 

參、工作內容： 

一、參與院生生活輔導輪班及各項生活訓練之督導。 

二、負責個案輔導、紀錄登載與保管。 

三、特殊個案之諮商輔導。 

四、團體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五、其他與院生相關之臨時交辦事宜。 

肆、上班情形： 

    一、每月上班 22日，每日以 8小時為限，需配合院生生活作 

息，採行三班制輪班，必要時得配合業務需求調整上班 

時段。 

    二、因事病假不能上班，應依規定調整上班或請假，不得無 

故曠職。 

伍、上班地點：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 

陸、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事項，得另行補充修正。 
 


